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鹏海关对利胜地中海
航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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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鹏关缉缉违字〔2026〕15号

	2
	行政处罚相对人
	利胜地中海航运（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关代码
	91440300570048348C

	4
	法定代表人
	潘鹄志

	5
	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
	大鹏海关

	6
	作出行政处罚的日期
	2026年3月6日

	7
	违法事实和理由
	2025年8月29日，当事人委托深圳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盐田分公司向大鹏海关申报进口空柜1个，柜号为：MSNU5143576。2025年10月10日，大鹏海关现场检查发现，该货柜内实际装有未申报的碎蹲便器一批，经清点共计1240千克。经深圳海关工业品检测技术中心鉴别，认定该批碎蹲便器为固体废物。当事人将境外固体废物输入境内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违法输入境内的固体废物数量在三吨以下属于零星、少量，且在海关责令退运后二个月以内将固体废物退运出境，具有减轻处罚情节。当事人配合海关查处违法行为，且认错认罚，具有从轻处罚情节。当事人因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被行政处罚后在一年内又实施同一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具有从重处罚情节。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同时具有多个不同处罚情节，综合全案情况，按减轻情节处罚。

	8
	执法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八项、第九条第二项、第十条第三项、第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

	9
	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2万元。

	10
	救济渠道
	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圳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
	其他
	



